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96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柯孟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所為之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141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即受刑人柯孟妤（下稱抗告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本

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957、4535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

刑1年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緩刑3年，並依該

判決附表三所示之和解筆錄內容履行向告訴人黃月貞(下稱

告訴人)支付金額(下稱本案負擔)，該案於民國113年1月30

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13年1月30日至116年1月29日屆滿。

　㈡抗告人於113年1月30日上開判決確定後，本應依該判決宣告

緩刑之條件給付，然告訴人自113年6月起即未再收到抗告人

給付之款項。抗告人雖於同年9月6日表示其經濟狀況出問

題，希望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再通知一次

讓其有機會說明，然迄至原審於113年10月21日再向告訴人

確認時，告訴人稱抗告人於同年6月間仍未再給付任何賠償

金額，目前抗告人共賠償8萬元等節，有臺北地檢署公務電

話紀錄、原審公務電話紀錄可參。審酌抗告人係在上開案件

審理時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乃經衡酌其資力後始同意和解條

件，抗告人自應依本案負擔遵期履行。詎受刑人自1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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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即未依約履行，與調解筆錄所應負之25萬元有相當差距，

且抗告人經原審合法傳喚後，並未到庭，無從詢問抗告人以

了解日後還款情形，因認抗告人違反前述緩刑宣告所命應履

行之負擔，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已難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撤銷緩刑

宣告之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於113年6月中旬左右工作被辭退，只

能到處打工，導致付不出賠償金，抗告人並無故意為之，且

當初並未留任何聯繫方式，也不知從何聯繫受害人。抗告人

未收到法院開庭通知，並非故意未到庭。懇請希望可以與對

方協調，給抗告人一點時間，因前些時間賣房子政策改變導

致母親工作困難暫無收入，以致抗告人需支付家裡費用，無

法兌現說好的賠償金，抗告人真的有心支付賠償金，只是暫

時礙於生活所迫無法支付云云。

三、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

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

一、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

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

確定者。三、緩刑期內因過失更犯罪，而在緩刑期內受有期

徒刑之宣告確定者。四、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

定負擔情節重大者。」，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

考其立法意旨略以：修正條文第74條第2項增列法院於緩刑

期間內，得命犯罪行為人於緩刑期內應遵守之事項（例如向

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接受精神、

心理輔導、提供義務勞務或其他為預防再犯之事項），明定

違反該條所定事項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以期周

延，且本條採用裁量撤銷主義，賦與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

實質要件即以「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

四、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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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抗告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957、453

5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併科罰金6萬元，緩刑

3年，並應依如該判決附表三所示之和解筆錄內容履行(內容

略為：抗告人願給付告訴人25萬元，給付方式為112年11月3

0日前給付5萬元，並自112年12月25日起，於每月25日前給

付5,000元，匯入所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北新莊分行帳戶，

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不按期履行，視為全部到

期)，該判決於113年1月30日確定，有前揭判決書及本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上開判決命抗告人向告訴人履行賠

償義務，乃原確定判決諭知抗告人緩刑之重要負擔，此亦為

抗告人所知並接受之重要條件，縱若抗告人確係因嗣後情事

變更以致一時無法按期給付還款時，為免上開緩刑遭撤銷，

即應於所約定之支付期間或相當之時日向執行檢察官或告訴

人等陳明其現狀，並積極尋求解決之道，以示其確有履行緩

刑條件之誠意及負責任之態度。

　㈡抗告人於上述判決後迄今僅給付告訴人8萬元(112年11月30

日給付5萬元，112年12月至113年5月每月給付5,000元；計

算式：【5萬元＋5,000元×6＝8萬元)，自113年6月起即未再

給付，迄今尚餘17萬元仍未給付等情，業經告訴人陳述甚

詳，有臺北地檢署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佐。抗告人雖於113

年9月6日表示其經濟狀況出問題，希望臺北地檢署再通知一

次讓其有機會說明，然臺北地檢署已再次通知抗告人於113

年9月27日攜帶賠償證明到場，抗告人並未到場，亦未提出

賠償證明，有送達證書2件、臺北地檢署公務電話紀錄1紙在

卷為據；迄至原審審理時，復通知抗告人於113年11月5日到

庭說明，抗告人並未到場，有送達證書2件、報到單、訊問

筆錄各1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21至27頁)。原審與本院先後

於113年10月21日、113年12月31日向告訴人確認，告訴人稱

被告自113年6月起迄今仍未再給付任何賠償金額，有原審及

本院公務電話各1件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9頁、本院卷第19

頁)。是抗告人迄今僅賠償告訴人8萬元，僅約佔賠償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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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3成，顯與抗告人應賠償告訴人之損害賠償金額相距甚

遠。倘抗告人確有履行緩刑負擔之意，理當自上開緩刑確定

後，積極確實履行給付義務，縱因突發之工作變故或其他意

外情況發生，致其生計困難，無法如期還款，亦應主動與檢

察官或告訴人聯繫，以徵求告訴人同意，先行支付部分款項

等方式解決問題，以示其誠意與展現負責任之態度。惟抗告

人均未主動妥善積極處理，屢經臺北地檢署、原審法院通知

其到庭，仍未到庭，業如前述，更見其逃避應負責任之心

態，及未積極面對該案後續給付事宜，益徵其漠視法律上應

負擔之給付義務，而無遵守上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意願，堪認

其違反上開緩刑宣告所定負擔之情形重大，上開緩刑宣告應

以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原審因而依檢察官

之聲請，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

款之規定，裁定撤銷抗告人前開緩刑之宣告，經核其認事用

法並無違誤，且裁量符合目的性與比例原則，於法自無不

合。

　㈢至抗告意旨雖以其於113年6月中旬工作被辭退，因未留任何

聯繫方式，不知從何聯繫告訴人，且未收到法院開庭通知，

並未故意未到云云。惟縱然抗告人不知告訴人之聯繫方式，

抗告人仍可向執行檢察官陳明，請檢察官協助聯繫告訴人；

又抗告人先後經檢察官、原審法院通知到庭，給予抗告人釋

明之機會，抗告人均未到庭，且相關通知乃依抗告人之戶籍

地、抗告人自行陳報之居所地址合法送達，均如前述，抗告

人辯稱未收到法院開庭通知云云，顯與事實不符，自無可

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認抗告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所定負

擔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有執行刑罰之

必要，因而撤銷抗告人緩刑之宣告，已詳敘所憑認定之理

由，經核並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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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劉為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駱麗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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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所為之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14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即受刑人柯孟妤（下稱抗告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957、4535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緩刑3年，並依該判決附表三所示之和解筆錄內容履行向告訴人黃月貞(下稱告訴人)支付金額(下稱本案負擔)，該案於民國113年1月30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13年1月30日至116年1月29日屆滿。
　㈡抗告人於113年1月30日上開判決確定後，本應依該判決宣告緩刑之條件給付，然告訴人自113年6月起即未再收到抗告人給付之款項。抗告人雖於同年9月6日表示其經濟狀況出問題，希望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再通知一次讓其有機會說明，然迄至原審於113年10月21日再向告訴人確認時，告訴人稱抗告人於同年6月間仍未再給付任何賠償金額，目前抗告人共賠償8萬元等節，有臺北地檢署公務電話紀錄、原審公務電話紀錄可參。審酌抗告人係在上開案件審理時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乃經衡酌其資力後始同意和解條件，抗告人自應依本案負擔遵期履行。詎受刑人自113年6月起即未依約履行，與調解筆錄所應負之25萬元有相當差距，且抗告人經原審合法傳喚後，並未到庭，無從詢問抗告人以了解日後還款情形，因認抗告人違反前述緩刑宣告所命應履行之負擔，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已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撤銷緩刑宣告之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於113年6月中旬左右工作被辭退，只能到處打工，導致付不出賠償金，抗告人並無故意為之，且當初並未留任何聯繫方式，也不知從何聯繫受害人。抗告人未收到法院開庭通知，並非故意未到庭。懇請希望可以與對方協調，給抗告人一點時間，因前些時間賣房子政策改變導致母親工作困難暫無收入，以致抗告人需支付家裡費用，無法兌現說好的賠償金，抗告人真的有心支付賠償金，只是暫時礙於生活所迫無法支付云云。
三、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一、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三、緩刑期內因過失更犯罪，而在緩刑期內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四、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考其立法意旨略以：修正條文第74條第2項增列法院於緩刑期間內，得命犯罪行為人於緩刑期內應遵守之事項（例如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接受精神、心理輔導、提供義務勞務或其他為預防再犯之事項），明定違反該條所定事項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以期周延，且本條採用裁量撤銷主義，賦與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實質要件即以「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
四、經查：
　㈠抗告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957、4535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併科罰金6萬元，緩刑3年，並應依如該判決附表三所示之和解筆錄內容履行(內容略為：抗告人願給付告訴人25萬元，給付方式為112年11月30日前給付5萬元，並自112年12月25日起，於每月25日前給付5,000元，匯入所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北新莊分行帳戶，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不按期履行，視為全部到期)，該判決於113年1月30日確定，有前揭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上開判決命抗告人向告訴人履行賠償義務，乃原確定判決諭知抗告人緩刑之重要負擔，此亦為抗告人所知並接受之重要條件，縱若抗告人確係因嗣後情事變更以致一時無法按期給付還款時，為免上開緩刑遭撤銷，即應於所約定之支付期間或相當之時日向執行檢察官或告訴人等陳明其現狀，並積極尋求解決之道，以示其確有履行緩刑條件之誠意及負責任之態度。
　㈡抗告人於上述判決後迄今僅給付告訴人8萬元(112年11月30日給付5萬元，112年12月至113年5月每月給付5,000元；計算式：【5萬元＋5,000元×6＝8萬元)，自113年6月起即未再給付，迄今尚餘17萬元仍未給付等情，業經告訴人陳述甚詳，有臺北地檢署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佐。抗告人雖於113年9月6日表示其經濟狀況出問題，希望臺北地檢署再通知一次讓其有機會說明，然臺北地檢署已再次通知抗告人於113年9月27日攜帶賠償證明到場，抗告人並未到場，亦未提出賠償證明，有送達證書2件、臺北地檢署公務電話紀錄1紙在卷為據；迄至原審審理時，復通知抗告人於113年11月5日到庭說明，抗告人並未到場，有送達證書2件、報到單、訊問筆錄各1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21至27頁)。原審與本院先後於113年10月21日、113年12月31日向告訴人確認，告訴人稱被告自113年6月起迄今仍未再給付任何賠償金額，有原審及本院公務電話各1件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9頁、本院卷第19頁)。是抗告人迄今僅賠償告訴人8萬元，僅約佔賠償總金額之3成，顯與抗告人應賠償告訴人之損害賠償金額相距甚遠。倘抗告人確有履行緩刑負擔之意，理當自上開緩刑確定後，積極確實履行給付義務，縱因突發之工作變故或其他意外情況發生，致其生計困難，無法如期還款，亦應主動與檢察官或告訴人聯繫，以徵求告訴人同意，先行支付部分款項等方式解決問題，以示其誠意與展現負責任之態度。惟抗告人均未主動妥善積極處理，屢經臺北地檢署、原審法院通知其到庭，仍未到庭，業如前述，更見其逃避應負責任之心態，及未積極面對該案後續給付事宜，益徵其漠視法律上應負擔之給付義務，而無遵守上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意願，堪認其違反上開緩刑宣告所定負擔之情形重大，上開緩刑宣告應以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原審因而依檢察官之聲請，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裁定撤銷抗告人前開緩刑之宣告，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裁量符合目的性與比例原則，於法自無不合。
　㈢至抗告意旨雖以其於113年6月中旬工作被辭退，因未留任何聯繫方式，不知從何聯繫告訴人，且未收到法院開庭通知，並未故意未到云云。惟縱然抗告人不知告訴人之聯繫方式，抗告人仍可向執行檢察官陳明，請檢察官協助聯繫告訴人；又抗告人先後經檢察官、原審法院通知到庭，給予抗告人釋明之機會，抗告人均未到庭，且相關通知乃依抗告人之戶籍地、抗告人自行陳報之居所地址合法送達，均如前述，抗告人辯稱未收到法院開庭通知云云，顯與事實不符，自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認抗告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因而撤銷抗告人緩刑之宣告，已詳敘所憑認定之理由，經核並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劉為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駱麗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96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柯孟妤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所為之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141號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即受刑人柯孟妤（下稱抗告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本

    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957、4535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

    刑1年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緩刑3年，並依該

    判決附表三所示之和解筆錄內容履行向告訴人黃月貞(下稱

    告訴人)支付金額(下稱本案負擔)，該案於民國113年1月30

    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13年1月30日至116年1月29日屆滿。

　㈡抗告人於113年1月30日上開判決確定後，本應依該判決宣告

    緩刑之條件給付，然告訴人自113年6月起即未再收到抗告人

    給付之款項。抗告人雖於同年9月6日表示其經濟狀況出問題

    ，希望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再通知一次讓

    其有機會說明，然迄至原審於113年10月21日再向告訴人確

    認時，告訴人稱抗告人於同年6月間仍未再給付任何賠償金

    額，目前抗告人共賠償8萬元等節，有臺北地檢署公務電話

    紀錄、原審公務電話紀錄可參。審酌抗告人係在上開案件審

    理時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乃經衡酌其資力後始同意和解條件

    ，抗告人自應依本案負擔遵期履行。詎受刑人自113年6月起

    即未依約履行，與調解筆錄所應負之25萬元有相當差距，且

    抗告人經原審合法傳喚後，並未到庭，無從詢問抗告人以了

    解日後還款情形，因認抗告人違反前述緩刑宣告所命應履行

    之負擔，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已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撤銷緩刑宣

    告之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於113年6月中旬左右工作被辭退，只

    能到處打工，導致付不出賠償金，抗告人並無故意為之，且

    當初並未留任何聯繫方式，也不知從何聯繫受害人。抗告人

    未收到法院開庭通知，並非故意未到庭。懇請希望可以與對

    方協調，給抗告人一點時間，因前些時間賣房子政策改變導

    致母親工作困難暫無收入，以致抗告人需支付家裡費用，無

    法兌現說好的賠償金，抗告人真的有心支付賠償金，只是暫

    時礙於生活所迫無法支付云云。

三、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

    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一

    、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

    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

    者。三、緩刑期內因過失更犯罪，而在緩刑期內受有期徒刑

    之宣告確定者。四、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

    擔情節重大者。」，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考其

    立法意旨略以：修正條文第74條第2項增列法院於緩刑期間

    內，得命犯罪行為人於緩刑期內應遵守之事項（例如向被害

    人支付相當數額、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接受精神、心理

    輔導、提供義務勞務或其他為預防再犯之事項），明定違反

    該條所定事項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以期周延，

    且本條採用裁量撤銷主義，賦與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實質

    要件即以「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

    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

四、經查：

　㈠抗告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957、4535

    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併科罰金6萬元，緩刑3

    年，並應依如該判決附表三所示之和解筆錄內容履行(內容

    略為：抗告人願給付告訴人25萬元，給付方式為112年11月3

    0日前給付5萬元，並自112年12月25日起，於每月25日前給

    付5,000元，匯入所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北新莊分行帳戶，

    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不按期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該判決於113年1月30日確定，有前揭判決書及本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上開判決命抗告人向告訴人履行賠償

    義務，乃原確定判決諭知抗告人緩刑之重要負擔，此亦為抗

    告人所知並接受之重要條件，縱若抗告人確係因嗣後情事變

    更以致一時無法按期給付還款時，為免上開緩刑遭撤銷，即

    應於所約定之支付期間或相當之時日向執行檢察官或告訴人

    等陳明其現狀，並積極尋求解決之道，以示其確有履行緩刑

    條件之誠意及負責任之態度。

　㈡抗告人於上述判決後迄今僅給付告訴人8萬元(112年11月30日

    給付5萬元，112年12月至113年5月每月給付5,000元；計算

    式：【5萬元＋5,000元×6＝8萬元)，自113年6月起即未再給付

    ，迄今尚餘17萬元仍未給付等情，業經告訴人陳述甚詳，有

    臺北地檢署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佐。抗告人雖於113年9月6

    日表示其經濟狀況出問題，希望臺北地檢署再通知一次讓其

    有機會說明，然臺北地檢署已再次通知抗告人於113年9月27

    日攜帶賠償證明到場，抗告人並未到場，亦未提出賠償證明

    ，有送達證書2件、臺北地檢署公務電話紀錄1紙在卷為據；

    迄至原審審理時，復通知抗告人於113年11月5日到庭說明，

    抗告人並未到場，有送達證書2件、報到單、訊問筆錄各1件

    在卷可稽(見原審卷21至27頁)。原審與本院先後於113年10

    月21日、113年12月31日向告訴人確認，告訴人稱被告自113

    年6月起迄今仍未再給付任何賠償金額，有原審及本院公務

    電話各1件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9頁、本院卷第19頁)。是

    抗告人迄今僅賠償告訴人8萬元，僅約佔賠償總金額之3成，

    顯與抗告人應賠償告訴人之損害賠償金額相距甚遠。倘抗告

    人確有履行緩刑負擔之意，理當自上開緩刑確定後，積極確

    實履行給付義務，縱因突發之工作變故或其他意外情況發生

    ，致其生計困難，無法如期還款，亦應主動與檢察官或告訴

    人聯繫，以徵求告訴人同意，先行支付部分款項等方式解決

    問題，以示其誠意與展現負責任之態度。惟抗告人均未主動

    妥善積極處理，屢經臺北地檢署、原審法院通知其到庭，仍

    未到庭，業如前述，更見其逃避應負責任之心態，及未積極

    面對該案後續給付事宜，益徵其漠視法律上應負擔之給付義

    務，而無遵守上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意願，堪認其違反上開緩

    刑宣告所定負擔之情形重大，上開緩刑宣告應以難收預期效

    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原審因而依檢察官之聲請，援引

    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裁

    定撤銷抗告人前開緩刑之宣告，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且裁量符合目的性與比例原則，於法自無不合。

　㈢至抗告意旨雖以其於113年6月中旬工作被辭退，因未留任何

    聯繫方式，不知從何聯繫告訴人，且未收到法院開庭通知，

    並未故意未到云云。惟縱然抗告人不知告訴人之聯繫方式，

    抗告人仍可向執行檢察官陳明，請檢察官協助聯繫告訴人；

    又抗告人先後經檢察官、原審法院通知到庭，給予抗告人釋

    明之機會，抗告人均未到庭，且相關通知乃依抗告人之戶籍

    地、抗告人自行陳報之居所地址合法送達，均如前述，抗告

    人辯稱未收到法院開庭通知云云，顯與事實不符，自無可採

    。

五、綜上所述，原審認抗告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所定負

    擔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有執行刑罰之

    必要，因而撤銷抗告人緩刑之宣告，已詳敘所憑認定之理由

    ，經核並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劉為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駱麗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696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柯孟妤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所為之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14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即受刑人柯孟妤（下稱抗告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957、4535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緩刑3年，並依該判決附表三所示之和解筆錄內容履行向告訴人黃月貞(下稱告訴人)支付金額(下稱本案負擔)，該案於民國113年1月30日確定，緩刑期間自113年1月30日至116年1月29日屆滿。

　㈡抗告人於113年1月30日上開判決確定後，本應依該判決宣告緩刑之條件給付，然告訴人自113年6月起即未再收到抗告人給付之款項。抗告人雖於同年9月6日表示其經濟狀況出問題，希望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再通知一次讓其有機會說明，然迄至原審於113年10月21日再向告訴人確認時，告訴人稱抗告人於同年6月間仍未再給付任何賠償金額，目前抗告人共賠償8萬元等節，有臺北地檢署公務電話紀錄、原審公務電話紀錄可參。審酌抗告人係在上開案件審理時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乃經衡酌其資力後始同意和解條件，抗告人自應依本案負擔遵期履行。詎受刑人自113年6月起即未依約履行，與調解筆錄所應負之25萬元有相當差距，且抗告人經原審合法傳喚後，並未到庭，無從詢問抗告人以了解日後還款情形，因認抗告人違反前述緩刑宣告所命應履行之負擔，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已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撤銷緩刑宣告之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於113年6月中旬左右工作被辭退，只能到處打工，導致付不出賠償金，抗告人並無故意為之，且當初並未留任何聯繫方式，也不知從何聯繫受害人。抗告人未收到法院開庭通知，並非故意未到庭。懇請希望可以與對方協調，給抗告人一點時間，因前些時間賣房子政策改變導致母親工作困難暫無收入，以致抗告人需支付家裡費用，無法兌現說好的賠償金，抗告人真的有心支付賠償金，只是暫時礙於生活所迫無法支付云云。

三、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一、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三、緩刑期內因過失更犯罪，而在緩刑期內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四、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考其立法意旨略以：修正條文第74條第2項增列法院於緩刑期間內，得命犯罪行為人於緩刑期內應遵守之事項（例如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接受精神、心理輔導、提供義務勞務或其他為預防再犯之事項），明定違反該條所定事項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以期周延，且本條採用裁量撤銷主義，賦與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實質要件即以「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

四、經查：

　㈠抗告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957、4535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併科罰金6萬元，緩刑3年，並應依如該判決附表三所示之和解筆錄內容履行(內容略為：抗告人願給付告訴人25萬元，給付方式為112年11月30日前給付5萬元，並自112年12月25日起，於每月25日前給付5,000元，匯入所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北新莊分行帳戶，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不按期履行，視為全部到期)，該判決於113年1月30日確定，有前揭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上開判決命抗告人向告訴人履行賠償義務，乃原確定判決諭知抗告人緩刑之重要負擔，此亦為抗告人所知並接受之重要條件，縱若抗告人確係因嗣後情事變更以致一時無法按期給付還款時，為免上開緩刑遭撤銷，即應於所約定之支付期間或相當之時日向執行檢察官或告訴人等陳明其現狀，並積極尋求解決之道，以示其確有履行緩刑條件之誠意及負責任之態度。

　㈡抗告人於上述判決後迄今僅給付告訴人8萬元(112年11月30日給付5萬元，112年12月至113年5月每月給付5,000元；計算式：【5萬元＋5,000元×6＝8萬元)，自113年6月起即未再給付，迄今尚餘17萬元仍未給付等情，業經告訴人陳述甚詳，有臺北地檢署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佐。抗告人雖於113年9月6日表示其經濟狀況出問題，希望臺北地檢署再通知一次讓其有機會說明，然臺北地檢署已再次通知抗告人於113年9月27日攜帶賠償證明到場，抗告人並未到場，亦未提出賠償證明，有送達證書2件、臺北地檢署公務電話紀錄1紙在卷為據；迄至原審審理時，復通知抗告人於113年11月5日到庭說明，抗告人並未到場，有送達證書2件、報到單、訊問筆錄各1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21至27頁)。原審與本院先後於113年10月21日、113年12月31日向告訴人確認，告訴人稱被告自113年6月起迄今仍未再給付任何賠償金額，有原審及本院公務電話各1件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9頁、本院卷第19頁)。是抗告人迄今僅賠償告訴人8萬元，僅約佔賠償總金額之3成，顯與抗告人應賠償告訴人之損害賠償金額相距甚遠。倘抗告人確有履行緩刑負擔之意，理當自上開緩刑確定後，積極確實履行給付義務，縱因突發之工作變故或其他意外情況發生，致其生計困難，無法如期還款，亦應主動與檢察官或告訴人聯繫，以徵求告訴人同意，先行支付部分款項等方式解決問題，以示其誠意與展現負責任之態度。惟抗告人均未主動妥善積極處理，屢經臺北地檢署、原審法院通知其到庭，仍未到庭，業如前述，更見其逃避應負責任之心態，及未積極面對該案後續給付事宜，益徵其漠視法律上應負擔之給付義務，而無遵守上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意願，堪認其違反上開緩刑宣告所定負擔之情形重大，上開緩刑宣告應以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原審因而依檢察官之聲請，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裁定撤銷抗告人前開緩刑之宣告，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裁量符合目的性與比例原則，於法自無不合。

　㈢至抗告意旨雖以其於113年6月中旬工作被辭退，因未留任何聯繫方式，不知從何聯繫告訴人，且未收到法院開庭通知，並未故意未到云云。惟縱然抗告人不知告訴人之聯繫方式，抗告人仍可向執行檢察官陳明，請檢察官協助聯繫告訴人；又抗告人先後經檢察官、原審法院通知到庭，給予抗告人釋明之機會，抗告人均未到庭，且相關通知乃依抗告人之戶籍地、抗告人自行陳報之居所地址合法送達，均如前述，抗告人辯稱未收到法院開庭通知云云，顯與事實不符，自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審認抗告人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因而撤銷抗告人緩刑之宣告，已詳敘所憑認定之理由，經核並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劉為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駱麗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